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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市、

州税务局： 

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今年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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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国务院出台了《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12 号），省政府出台了《关于印发扎实稳

住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川府发〔2022〕16 号）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税务局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印发了《转发

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困行

业阶段性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

发〔2022〕29 号）等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文件，各地认真贯彻

文件精神，较好地帮助部分企业渡过了难关。为充分发挥缓缴社

会保险费助企纾困的积极作用，进一步提升政策效应，现就进一

步做好缓缴社会保险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进一步抓好政策落实。各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、省政府

和省级相关部门出台的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，精准把握政策实施

范围、实施期限和有关要求，切实把政策规定落细落实。阶段性

缓缴社会保险费到期后，申请缓缴企业在 2023 年底前以分期或逐

月等方式补缴社会保险费的，缓缴及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和利息。 

二、进一步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实施阶段性缓缴

社会保险费的重要意义，发挥缓缴社会保险费助力疫情防控稳定

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。要运用各类媒体，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等

多种方式，多渠道、全方位、立体式加强政策宣传，安排专人负

责、专程上门、专业解释，一对一、点对点的宣传到缓缴社会保

险费的对象范围，建立宣传台账，确保惠及符合条件的全部市场

主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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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进一步优化经办服务。各地要本着方便、快捷、不增加

企业事务性负担的原则，采取有效方式，主动征求企业缓缴意愿，

进一步简化、优化经办流程，持续提高经办质效，大力推行“网

上办”等不见面服务方式。对符合缓缴社会保险费条件且缴费困

难的企业，各地要指导做好缓缴工作，确保企业享受政策红利。

对于新增的市场主体，在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，主动宣传，根据

企业意愿，按规定缓缴社会保险费。 

四、进一步加强统筹督导。省上要实施工作调度，督促指导

做好缓缴社会保险费工作，将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，调研了解各

地工作落实情况，各地落实政策的情况将纳入今年省政府对市

（州）政府贯彻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绩效考核内容之一。

各地要建立工作通报制度，对落实政策不到位的地方要形成问题

清单，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改，切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更好维

护参保职工权益。 

 

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

2022 年 11 月 1 日 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 日印发 


